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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云南

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对相关资料文件充分核

实后，现就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调整第六届董事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我们对调整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原因进行了核查，并就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进行了意见征询和分析，情况如下：公司披露的董事变更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

且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召开相应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董事会

成员调整前，董绍杰同志、李红同志及贾葆荣同志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长、董事、专门委员

会委员职务。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调整完成后董绍杰同志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李红同志及贾葆荣同志不再担

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

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提名的，并已征得被提

名人本人同意。 

经审阅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

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

罚和惩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非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  

我们同意提名车连夫同志、王自勇同志、周莉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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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获中国证监

会核准，未来公司的资产规模等相关情况将发生重大变化，为真实、准确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拟变更会计估计。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并提交

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张宁、于定明、陈旭东 

 

                            2022 年 11 月 20 日 

 


